
基隆市信義國小暨附設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合理調整辦法 

經 115年 5月 26日校務會議通過 

壹、依據 

本辦法依據下列法規與指引訂定： 

一、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以下簡稱 CRPD）。 

二、特殊教育法。 

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四、教育部「各教育階段提供合理調整指引」。 

五、衛生福利部「各機關研訂合理調整指引之原則」。 

貳、目的 

一、保障本校學生於學習、生活與活動中，能獲得平等參與及適切支持，避免歧視並促進教

育機會均等。 

二、依學生個別具體需要，在不造成不成比例或過度負擔情況下，對課程、教學、活動或環

境進行必要及適當之修改與調整，以確保學生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參與校內外教育活

動，避免歧視。 

參、適用對象 

一、依「CRPD」第 1條，處於障礙處境下並提供資料佐證損傷的學生。 

二、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條，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的學生。 

三、依「特殊教育法」第 3條，經各級主管機關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的身心障礙

學生或幼兒。 

肆、申請、作業及協商原則 

一、個別化原則：依個別學生或幼兒於某些情況下的特定需求，非一體適用。 

二、保密原則：過程中應尊重並保護學生及家庭之隱私。 

三、適用範圍原則：申請之調整項目符合學校教育範圍，包括各項正式和非正式課程的學習

活動。 

四、目的性原則：調整措施應保障「參與」權利，不得改變或降低課程核心學習目標。 

五、相關性原則：申請之調整對於身心障礙學生或幼兒所遭受的困難有相關性，並且能適

當、有效的滿足需求。 

六、可行性原則：調整不得違反現行法令，並應在實務上可執行。 

七、比例性原則：調整措施不致對學校造成不成比例或過度負擔。 

八、替代方案原則：若無法完全提供申請之調整，應協商提出可行替代措施。 



九、學校（責任承擔方）拒絕需舉證及替代方案原則：拒絕合理調整申請的任何理由都必需

以客觀標準為基礎，責任承擔方要舉證具體事證。若申請者所提之調整如無法施行，則

可考慮其他替代方案。 

十、不需額外付費原則：申請者不需負擔因合理調整所產生的任何額外費用。 

十一、不重複受理原則：相關調整事項如已經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或其他會議充分討論並決

議在案，且無新增事實或重大變更情形者，不再重複受理相同事項之申請或審議。 

伍、申請與處理流程 

一、受理窗口：由輔導主任或特教組長為合理調整申請之窗口。 

二、申請人：家長（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導師或任課教師（需經法定代理人或實際

照顧者同意），均可提出。 

三、處理程序： 

1. 提起申請與釐清狀況：申請人可透過書面申請表提出需求，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以

確認學生/幼兒是否符合適用對象。此外為及時處理所遇困難，若調整措施係教室裡

可直接處理並已由導師或任課教師就班級層級可調整者完成處理並紀錄，或特殊教育

學生之調整需求已於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完成處理者，則無需提出申請。 

2. 對話討論確認措施：輔導主任或特教組長（受理窗口）應視所申請之合理調整項目涉

及之單位，簽請校長依所涉業務之主責與相關單位，組成對話討論小組並指定對話討

論之主持人，以召開討論協商會議。 

3. 執行調整與追蹤檢討：學校依討論協商會議之決議提供書面結果通知，並執行決議項

目。經特教鑑定之特殊教育學生可將決議納入其個別化教育計畫；其他具有障礙事實

的學生則可納入其相關輔導或支持方案，定期檢討成效。 

四、處理時限：自申請日隔日起 10個工作日內完成收件並啟動第一次討論，並於 20個工作

日內完成決議並書面通知申請人，必要時得延長一次，最長不得逾 30個工作日。 

陸、申訴 

如對學校就合理調整之處理結果有異議，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家長）得依本校申訴相關規

定提出申訴，學校應提供必要之協助與說明。惟相關調整事項如已經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充

分討論並決議在案，且無新增事實或重大變更情形者，則不再重複受理相同事項之申請或審

議；另所提事項如未涉及身心障礙學生之學習權益、參與權益或合理調整需求，或與教育活

動無直接關聯者，得不予受理。 

柒、附則 

一、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及教育部指引辦理。 

二、本辦法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公告周知。 


